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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政部民政司

翁敏宜



中央與地方的權限劃分

憲法第10章及憲法增修條文

§107.108列舉中央專責事項

§109.110列舉地方立法事項

§111未列舉事項，依其事項之性
質判斷具全國一致性或因地制宜
性而決定其權限之歸屬

地方制度法

§18列舉直轄市自治事項

§19列舉縣（市）自治事項

§20列舉鄉（鎮、市）自治事項



自治事項與委辦事項定義

自治事項
⚫ 地方自治團體依憲法或地方制

度法規定，得自為立法並執行

之事項

⚫ 法律規定應由地方自治團體辦

理之事務，而負其政策規劃及

行政執行責任之事項

委辦事項
地方自治團體依法律、上級法規或規章

規定，在上級政府指揮監督下，執行上

級政府交付辦理之非屬該團體事務，而

負其行政執行責任之事項

地方自治團體依法律、上級法規或規章
規定，在上級政府指揮監督下，執行上
級政府交付辦理之非屬該團體事務，而
負其行政執行責任之事項。
委辦的界線：不得將屬該團體事務之全
部權限委辦下級地方自治團體。

地制法第18-20條已分別規範了直轄市、縣
（市）及鄉（鎮、市）關於社會服務事項殯
葬設施之設置與管理，殯葬管理條例則是更
進一步規定中央與地方之權責分工。



案例分享

地方政府制定
自治條例非屬
其自治事項-A

地方政府可否就懸掛中國大陸五星旗之

管理事項制定自治條例?

地制法第19條：非屬列舉項目內之地方自治事項

地制法第19條第13項：其他依法律賦予之事項？

結論：尚無其他相關法律授權地方政府得就旨案所涉對

於人民言論自由之限制予以規範，爰無從據以制定自治

條例方式管理之。



案例分享

地方政府制定
自治條例非屬
其自治事項-B

鄉鎮市公所是否有興辦社會住宅的權責?

「ＯＯ縣ＯＯ市公所有意願擔任興辦主體」

地制法第19條：非屬列舉項目內之地方自治事項

地制法第19條第13項+住宅法第2條：住宅法社會住宅專

章均以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為興辦主體

結論：鄉（鎮、市）公所尚無興辦社會住宅之權限，惟

如該府將社會住宅興辦事項委辦 鄉（鎮、市）公所辦理

之相關規定訂於其自治條例內，自得依該規定辦理。



地方法規的類別



地方法規的類別Ⅰ－自治條例

•就其自治事項或依法律及上級法規之授權訂定自治法規，經地方
立法機關通過，並由各該行政機關公布者，稱自治條例

•直轄市法規、縣 (市) 規章就違反地方自治事項之行政業務者，得
規定處以罰鍰或其他種類之行政罰。

自治條例的定義－地方制度法§25、26

•法律或自治條例規定應經地方立法機關議決者。

•創設、剝奪或限制地方自治團體居民之權利義務者。

•關於地方自治團體及所營事業機構之組織者。

•其他重要事項，經地方立法機關議決應以自治條例定之者。

自治條例的範圍－地方制度法§28

•自治條例應分別冠以各該地方自治團體之名稱

自治條例的命名－地方制度法§26



地方法規的類別Ⅱ－自治規則

•就其自治事項或依法律及上級法規之授權訂定自治法規，經
地方行政機訂定，並後發布或下達，稱自治規則

自治規則的定義－地方制度法§25

•直轄市政府、縣（市）政府、鄉（鎮、市）公所就其自治事
項，得依其法定職權或法律、基於法律授權之法規、自治條
例之授權，訂定自治規則。

自治規則的範圍－地方制度法§27

•自治規則應分別冠以各該地方自治團體之名稱，並得依其性
質，定名為規程、規則、細則、辦法、綱要、標準或準則。

自治規則的命名－地方制度法§27



地方法規的類別Ⅲ－委辦規則

• 直轄市政府、縣 (市) 政府、鄉 (鎮、市) 公所為辦理
上級機關委辦事項，得依其法定職權或基於法律、
中央法規之授權，訂定委辦規則。

委辦規則的定義與範圍－地方制度法§29

• 委辦規則名稱準用自治規則之規定。

委辦規則的命名－地方制度法§29



自治事項 委辦事項

責任
負政策規劃及
行政執行責任

負行政執行責任

立法
權限

得制定自治法
規

上位法規授權使得訂定委辦
規則

經費
負擔

由地方政府自
行負擔

除法律另有規定外，由委辦
機關負擔（財劃法第37條第2項）

監督
界線

適法性監督 除適法性監督外，並得為適
當性監督



地方法規的類別Ⅳ－自律規則

• 自律規則除法律或自治條例另有規定外，由各該立
法機關發布，並報各該上級政府備查。

• 自律規則僅限於各該地方自治團體立法機關，與行
政機關無涉

自律規則的定義與範圍－地方制度法§31



案例分享

自治法規未冠
以地方自治團
體名稱

ＯＯ市政府制（訂）定「ＯＯ流行音樂中

心設置自治條例」並報備查

本部意見：

1.依地制法第26（27）條：自治條例（規則）應分別冠

以各該地方自治團體之名稱，本案未冠以ＯＯ市，已牴觸

地制法規定，應函告無效。

2.參照行政程序法第158條第2項規定，法規命令之一部

分無效者，其他部分仍為有效；但除去該無效部分，法規

命令顯失規範目的者，全部無效

後續由行政院函復該OO市政府於修正名稱後，
重行依地方制度法規定報請核定或備查



案例分享

鄉（鎮、市）
規約違反地制
法第26條第2

項規定

ＯＯ縣政府函請核定「ＯＯ縣ＯＯ市公所

公園綠地及行道樹管理自治條例」

該自治條例第20條第2項規定： 違反同條第1項規定經制

止或命令其離開而不聽從者，得處六百元以上六千元以下

之罰鍰

本部意見：地制法第26條第2項規定，直轄市法規、縣

（市）規章就違反地方自治事項之行政業務者，得規定處

以罰鍰或其他種類之行政罰。僅限直轄市及縣（市）得於

自治條例內規定罰則，尚不包括鄉（鎮、市）在內



案例分享

自治規則名稱
未依地制法第
27條規範內容
訂定

地制法第27條「自治規則得依其性質，定名
為規程、規則、細則、辦法、綱要、標準或準
則」

ＯＯ縣ＯＯ航空站回饋金分配及使用要點

民用航空法第37條第6項規定：航空站回饋金經費分配及使
用辦法，由航空站所在地之直轄市、縣（市）政府定之

本部意見：前揭規定所稱「辦法」究係屬地方制度法所稱之
自治規則，而縣（市）政府應援用為法規名稱，抑或得由縣
（市）政府以行政規則定之即可，仍請先予釐清。另若縣
（市）政府得以行政規則定之，則與地方制度法規定無涉



上級政府或主管機關對於下級政府或機關所陳報之事項，

加以審查並作成決定，以完成該事項之法定效力
核定

備查

事前的准駁

事後的審查 下級政府或機關就其德全權處理之業務，依法完成法定

效力後，陳報上級政府或主管機關知悉

地制法第2條第4款

地制法第2條第5款



核定

自治條例定有罰則者，應報經監督機關核
定後公布（直轄市報行政院，縣（市）報
各該中央主管部會，）

核定後之自治條例，其後再為修正時，如
涉及罰則相關條文（包含處罰要件、處罰
態樣及處罰效果），應報核定後公布

委辦規則應經委辦機關核定後發布

備查

自治條例未定有罰則者，除法律另有規定
外，應於公布後報監督機關備查

自治規則除法律另有規定外，應於發布後
報監督機關備查，並送各該地方立法機關
查照

核定後之自治條例，其後再為修正時，如
涉及條文屬罰則相關條文之外，公布後報
請備查即可



自治法規、委辦規則須經上級政府或委辦機關核定者，
核定機關應於1個月內為核定與否之決定；逾期視為核
定，由函報機關逕行公布。

但內容複雜、關係重大，須較長時間之審查，核定機關
得具明理由函告延長期限。

地制法第32條第3項



◆ 自治條例經地方立法機關議決後，應函送地方行政機關，除有下
列情形之一，地方行政機關應於30日內公布：

◆ 自治法規、委辦規則依規定應經其他機關核定者，應於核定文送
達各該地方行政機關30日內公（發）布。

◆ 自治規則行政機關訂定後依規定發布施行

1.法律另有規定(如有罰則)
2.依法提起覆議(行政機關認有窒礙難行)
3.依法報請監督機關函告無效或聲請司法院解釋

地制法第32條



單純的公（發）布程序違法

• 請地方政府自行撤銷原公（發）布令，重行報核定。

• 直接准予核定，並請地方政府重新公布並撤銷原公(發)

布令。

牴觸上位法規

• 建議由自治監督機關敘明其內容有牴觸憲法或中央法規
之情事，公(發)布法定程序亦違反地制法規定，依地制
法第30條予以函告無效。



自治法規須經公(發)布始得對外發生效力，實務上多刊登
政府公報且公開於政府網站；另依政府資訊公開法第7條
第1項第1款規定，自治法規亦屬政府應主動公開之資訊。

如遲未報送備查，自治監督機關仍得就已對外公(發)布之
自治法規，主動檢視其內容，如有牴觸憲法或中央法規
者，並依地制法予以函告無效



案例分享

修正自治條例
涉及罰則相關
條文應報請核
定後公布

ＯＯ市政府函報修正「ＯＯ市婦女福利機

構設置自治條例」

修正該自治條例第19條：……婦女福利機構應於年度結

束後五個月內，檢具下列文件，報請社會局備查 ……

修正前條文為：……婦女福利機構應於年度結束後三個月

內，檢具下列文件，報請社會局備查 ……

但該自治條例第21條亦規定：機構不按規定填具各項工

作、業務報表送請市政府備查，社會局應予糾正並通知限

期改善，逾期未完成改善得勒令停業一個月以上一年以下

本部意見：請OO市政府撤銷原公布令，重行依
地方制度法規定報請行政院核定後再行公布



案例分享

應核定而未核
定即先公布
（Ⅰ）

ＯＯ縣政府修正「ＯＯ縣污水下水道使用

費徵收自治條例」

ＯＯ縣政府於該自治條例通過議會修正後逕為公布並報本

部備查

依下水道法第26條第2項「前項使用費計算公式及徵收辦

法，由直轄市、縣 (市) 主管機關擬訂，請中央主管機關

核定之。」

，本部基於簡化補正程序，爰逕予核定，並函請該ＯＯ縣

政府撤銷原發布令後，重新公布施行



案例分享

應核定而未核
定即先公布
（Ⅱ）

ＯＯ縣政府函報廢止「ＯＯ縣短期補習班

管理自治條例」備查案

制定並報備
查本自治條
例時無罰則

修正自治條
例且增加罰
則但未報教
育部核定

廢止並報備
查本自治條
例

民國90年

民國91年

民國108年

據以對人民做
成裁罰案件



案例分享

應核定而未核
定即先公布
（Ⅱ）

ＯＯ縣政府函報廢止「ＯＯ縣短期補習班

管理自治條例」備查案

中途補救：由教育部（中央主管機關）函告無效

本次報廢止經會商法務部意見：

行政程序法：有關法規命令之訂定，
依法應經其他機關核准而未經核准
者，應為無效。
自治條例未完成法定程序即行公布，
應屬無效，且其無效乃自始、當然、
確定不生效力



地方稅自治條例經地方立法機關完成立法程序後公布實施，公布前
應報請各該自治監督機關、財政部及行政院主計總處備查。財政部
並訂有「地方稅自治條例報中央機關備查之統一處理程序」，供地
方政府及各備查機關遵行。

◆地方稅法通則第6條

◆都市計畫法第85條

本法施行細則，在直轄市由直轄市政府訂定，送內政部核轉行政院
備案



業務主管機關應訂定或調整收費基準，洽商該級政府規費主管機關
同意，並送該級民意機關備查後公告。

財政部94.9.27函：收費基準如僅涉及收費事項，無須再依地制法
規定送中央機關備查。

◆規費法第10條



中央政府或其他上級政府對地方自治團體辦理自治事項
、委辦事項，依法僅得按事項之性質，為適法或適當與
否之監督。
地方自治團體處理其自治事項與承中央主管機關之命辦
理委辦事項不同，前者中央之監督僅能就適法性為之；
後者除適法性之外，亦得就行政作業之合目的性等實施
全面監督。

◆司法院釋字498、553

◆內政部102.6.28函釋

辦理自治法規核定及備查事宜時，請落實適法性監督
之意旨，不宜再審查自治法規內容之適當性。



地制法第30條：
直轄市、縣(市)、鄉(鎮、市)自治法
規牴觸憲法、法律、基於法律授權
之法規、上級自治團體自治條例者
，無效。分別由行政院、中央各該
主管機關、縣政府予以函告

憲法

法律

上級自治團體自治條例

下級自治團體自治條例

自治規則

法律授權之法規



1.準予核定、准予照案核定
2.準予修正核定、准依核定本公布、核定如核定本
3.不予核定

◆核定-

◆備查-

1.已予備查、業已備查
2.函告無效

不宜使用-

退請再行研酌、似有牴觸之逾、恐有疑慮

限縮為「條文前後矛
盾或文字明顯錯漏，
致適用顯有窒礙者」



敘明牴觸之條文及上位法規規定，並予
函告無效。

• 可分為全部無效或部分無效

• 原則上僅就牴觸上位法規之部分予以函告無效，但除去
該部分，自治法規將失去規範目的者，得函告全部無效。

• 部分無效，可函告某條、項、款，或某段文字無效



案例分享

函告無效－地
方自治條例規
範內容具全國
一致性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函告「雲林縣工商廠場

禁止使用生煤及石油焦自治條例」無效案

第3條：雲林縣轄內使用生煤及石油焦為燃料之工商廠場

固定污染源，自本自治條例施行日起1年後不得使用石油

焦，2年後不得使用生煤。

第4條：本自治條例施行日起，本府不再核發固定污染源

生煤及石油焦使用許可證（以下簡稱許可證）；已核發於

有效期限內之許可證，不受前條限制；有效期限屆至者，

得於前條期限內展延之。



案例分享

不予核定－地
方自治條例修
正內容涉及中
央事項

「ＯＯ縣環境清潔維護自治條例」修正核

定案

本自治條例修正後將縣內各類港口區域納

入規範，且設有罰則規定，環保署經會商

交通部及農委會後，因縣內的商港、漁港

依商港法及漁港法皆由中央管理，非屬地

方自治事項，不予核定



地方自治團體制（訂）定之自治法規，報
請行政院或中央各該主管機關備查時，宜
否概不論其生效日後報行政院或中央各該
主管機關備查時中央法規或相關自治條例
是否修正，僅以生效日當時之規定檢視其
適法性？



案例分享

上位法規發生
變動致函報備
查中之自治法
規有牴觸時

修正「○○市都市更新…評定標準」函報

備查案

地方政府修
正發布後報
備查並訂於
108.1.1施行

都市更新條例
修正公布

都市更新OO

獎勵辦法於
修正發布

自治法規予以適法性監督，爰仍以辦理備查時有效之法律、
基於法律授權之法規、該自治團體之自治條例作為審查基
準，日後如因上位階法規範變動，致該自治法規有牴觸者，
行政院或中央各該主管機關仍得依地方制度法第30條規
定予以函告無效。

107年12月

108年1月

108年5月

釐
清

釐
清



◆ 罰鍰最高新臺幣10萬元

◆ 勒令停工、停止營業、吊扣
執照或一定期限內限制或禁
止為一定行為之不利處分。

地制法第26條 行政罰法第2條

◆ 限制或禁止行為：停止營業、
吊扣證照、命令停工等

◆ 剝奪或消滅資格、權利：命令
解散、吊銷證照、強制拆除等

◆ 影響名譽：公布姓名或照片

◆ 警告性：警告、講習、輔導教
育



◆臺南市性交易服務者及性交易服務場所管理自治條例
吊銷許可證

◆臺中市攤販集中區設置管理自治條例
廢止或撤銷許可、 廢止全部或一部之許可

◆高雄市商店街區管理輔導自治條例
廢止籌設許可



釋字第738號
【電子遊戲場業營
業場所距離限制案】

本部90年10月18日台（90）內民字第9007137號函
自治條例規範之內容，如較法律規定更為廣泛或其規範標準與法律規定不
同，是否即屬牴觸法律，尚不可一概而論，應視各該法律規範事項之性質
及立法之目的，為整體考量。

法所容許之
最低限度

地方政府仍
得因地制宜



案例分享

自治條例可否
制定較中央法
令更為寬鬆或
嚴格之規定？

中央制定「電子遊戲場業管理條例」，其

中規定電子遊戲場業之營業場所，應距離

國民中、小學、高中、職校、醫院50公尺

以上。

各縣市政府得否以自治條例規定超過50公

尺之距離的要求？

司法院釋字第738號解釋



案例分享

自治條例可否
制定較中央法
令更為寬鬆或
嚴格之規定？

殯葬管理條例規定設置殯儀館與公共飲水

井或飲用水之水源地距離不得少於300公

尺。但自治條例另有規定者，從其規定。

各縣(市)政府得否以自治條例規定200公

尺距離？



委辦 ● 地方制度法第2條：委辦事項係指地方自治團體依法律、上

級法規或規章規定，在上級政府指揮監督下，執行上級政府

交付辦理之非屬該團體事務，而負其行政執行責任之事項。

● 行政程序法第15條：行政機關得依法規將其權限之一部分，

委任所屬下級機關執行之。

委任

委託 ● 行政程序法第15條：行政機關因業務上之需要，得依法規

將其權限之一部分，委託不相隸屬之行政機關執行之。



● 內政部94.7.12台內民字第0940005878號函：

為達成國家垂直分權實施地方自治之目的與依法設機關行

使職權之功能，本法規定委辦事項，仍有其界限，上級政

府不得將屬該團體事務之全部權限委辦下級地方自治團體



案例分享

上級地方自治
團體委辦下級
地方自治團體
仍有其限制

OO縣公園管理自治條例

草案內容：「公園之管理得委辦所在地鄉（鎮、市）

公所辦理」

法務部意見：該條規定似屬權限之全部委辦

本部函復以修正意見請該府釐清後再行提報

ＯＯ縣修正後已於回應意見中敘明委辦項目為何，並敘明

未來辦理委辦公告時將併以公告說明委辦權限



行政罰法第4條 ● 違反行政法上義務之處罰，以行為時之法律或自治條例有

明文規定者為限。（處罰法定原則）

內政部89.12.1函 ● 法律或法律明確授權之法規命令如已就相關行政罰之構成

要件及效果明確規定者，自治法規僅係援引該規定，如有

該當該構成要件者，原即得依相關法律或法規命令予以處

罰，尚非屬地方制度法第26條所定自治條例訂定罰則之

範圍



地制法第28條 ● 下列事項以自治條例定之：

1. 法律或自治條例規定應經地方立法機關議決者。

2. 「創設」、「剝奪」或「限制」地方自治團體居民之權利義務者。

3. 關於地方自治團體及所營事業機構之組織者。

4. 四、其他重要事項，經地方立法機關議決應以自治條例定之者。



簡報完畢
敬請指教


